
農業部農糧署　函
地址：54044南投縣南投市光華路8號
承辦人：李雅蓁
電話：049-2341037
傳真：049-2359406
電子信箱：jennyli@mail.afa.gov.tw

受文者：中區分署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3日
發文字號：農糧企字第11411090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訂定「農業部農糧署工程督導小組設置作業要點」（如附件），
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本署果樹及花卉產業組、蔬菜及種苗產業組、農業資源組、雜糧特作組、稻作
產業組、秘書室、會計室、政風室、北區分署、中區分署、南區分署、東區分
署

副本：本署企劃組(法制科、經營管理科、流通管理科)(均含附件) 2025-05-23
15:35: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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